
解釋字號 釋字第54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07⽉12⽇

解釋爭點 公平會「權利正當⾏使」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⾏特定法律之規定，得為必要之釋

⽰，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⾏使職權時之依據，業經

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在案。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中華⺠國

八⼗六年五⽉⼗四⽇（八六）公法字第０⼀六七⼆號函發布之

「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

則」，係該會本於公平交易法第四⼗五條規定所為之解釋性⾏政

規則，⽤以處理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⾏為，

有無濫⽤權利，致⽣公平交易法第⼗九條、第⼆⼗⼀條、第⼆⼗

⼆條、第⼆⼗四條等規定所禁⽌之不公平競爭⾏為。前揭處理原

則第三點、第四點規定，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各類智慧財產權警

告函時，倘已取得法院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，

並事先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⼈，請求其排除侵

害，形式上即視為權利之正當⾏使，認定其不違公平交易法之規

定；其未附法院判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告函者，若已據實

敘明各類智慧財產權明確內容、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且無

公平交易法各項禁⽌規定之違反情事，亦屬權利之正當⾏使。事

業對他⼈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之⾏為，雖係⾏使專利法第八⼗

八條所賦予之侵害排除與防⽌請求權，惟權利不得濫⽤，乃法律

之基本原則，權利⼈應遵守之此項義務，並非前揭處理原則所

增。該處理原則第三點、第四點係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審理

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，是否符合公平交易

法第四⼗五條⾏使權利之正當⾏為所為之例⽰性函釋，未對⼈⺠

權利之⾏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，亦不⽣

授權是否明確問題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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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⾏特定法律之規定，得為必要之釋

⽰，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⾏使職權時之依據，業經

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在案，此項釋⽰亦屬⾏政程序法第⼀百

五⼗九條明定之⾏政規則之⼀種。公平交易法乃規範事業市場競

爭⾏為之經濟法規，由於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，各式交易⾏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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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限制競爭、妨礙公平競爭⾏為態樣亦隨之⽇新⽉異，勢難針對

各類⾏為態樣⼀⼀規範。因此，立法者即在法律中以不確定之法

律概念加以規定，⽽主管機關基於執⾏法律之職權，就此等概

念，⾃得訂定必要之解釋性⾏政規則，以為⾏使職權、認定事

實、適⽤法律之準據。

　　公平交易法第四⼗五條規定：「依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或專

利法⾏使權利之正當⾏為，不適⽤本法之規定。」係為調和智慧

財產權⼈之保障與公平交易秩序之維護⼆者間所⽣之衝突。因

此，主管機關基於職權認定何謂「⾏使權利之正當⾏為」，不但

須考量智慧財產權⼈之利益，亦須顧及⾃由公平競爭環境之維護

與社會公益之平衡。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本於公平交易法第四

⼗五條，於八⼗六年五⽉⼗四⽇以（八六）公法字第０⼀六七⼆

號函發布之「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

件處理原則」，⽤以判斷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

之⾏為，有無濫⽤權利，致⽣公平交易法第⼗九條、第⼆⼗⼀

條、第⼆⼗⼆條、第⼆⼗四條等規定所禁⽌之不公平競爭⾏為。

前揭處理原則第三點、第四點規定（八⼗八年⼗⼀⽉九⽇以（八

八）公法字第０三⼆三九號函修正發布），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

各類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時，倘已取得法院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

定機構鑑定報告，並事先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

⼈，請求其排除侵害，形式上即視為權利之正當⾏使，認定其不

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；其未附法院判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

告函者，若已據實敘明各類智慧財產權明確內容、範圍及受侵害

之具體事實，且無公平交易法各項禁⽌規定之違反情事，亦屬權

利之正當⾏使，均係依職權對法律條文之不確定概念所作之合理

詮釋。

　　事業對他⼈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之⾏為，雖係⾏使專利法

第八⼗八條所賦予之侵害排除與防⽌請求權，惟權利不得濫⽤，

乃法律之基本原則，權利⼈應遵守之此項義務，並非前揭處理原

則所增。如事業係為競爭之⽬的，濫⽤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，任

意對競爭者之交易相對⼈或潛在交易相對⼈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

函，函中⼜未陳明專利權內容、範圍、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造

成相對⼈收受警告函後，為避免因購買競爭者商品或服務⽽涉入

無謂之訟累，⼼⽣疑懼，或拒與交易，形成不公平競爭，則非專

利法所保障之權利正當⾏使，乃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市場競爭⾏

為之範疇。前揭處理原則係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審理事業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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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⼈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，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四

⼗五條⾏使權利之正當⾏為所為之例⽰性函釋，未對⼈⺠權利之

⾏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，亦不⽣授權是

否明確問題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48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美國普０通⽣物醫藥技術公司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審理

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
（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6.5.14.發布；88.11.9.修正發布） 審
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第4
點（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6.5.14.發布；88.11.9.修正發布）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07號解釋

公平交易法第19條、第21條、第22條、第24條、第
45條(91.02.06)

專利法第88條(90.10.24)

⾏政程序法第159條(90.12.28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美國普０通⽣物醫藥技術公司於中華⺠國八⼗五、八⼗

六年間發送排除專利權侵害之警告函予數⼗家涉及製造或銷售安

非他命試劑與驗孕試劑之業者，經廠商向⾏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（下稱公平會）檢舉，經調查後，公平會認聲請⼈之⾏為違反⾏

為時公平交易法第⼆⼗四條之規定，以八⼗六年⼗⽉⼆⼗三⽇

（八六）公處字第⼀八四號處分書，命其停⽌前開⾏為。聲請⼈

不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遭駁回確定。聲請⼈認確定

終局判決係以公平會依據屬「⾏政規則」性質之八⼗六年五⽉⼗

四⽇（八六）公法字第０⼀六七⼆號函「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84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83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0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898&ldate=2002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49&ldate=2001102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632&ldate=20011228&lser=001


權、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」第三點、第四點，限

縮公平交易法第四⼗五條「⾏使權利之正當⾏為」之適⽤，有違

法律保留原則，侵害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。爰聲請解釋。




